
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2020 年博士生招生 

第二次“申请—考核”考生须知 

 

 为确保博士生招生考核过程的顺利进行，请考生认真阅读本须知并严格执行。 

一、 考前准备 

（1）面试时采用双机位监控，即正面机位可以清晰拍摄到考生的头面部、

双手和桌面；侧后 45机位，可以清晰拍摄到考生的上半身、桌面和正面机位镜

头屏幕。 

 

正面机位（面试）侧后机位（面试） 

 

（2）双机位监控推荐利用笔记本电脑/台式机，保证设备摄像、话筒功能完

备，保证网络环境稳定。不推荐使用智能手机（仅作为备用设备），如必须使用

智能手机，建议用 WIFI 联网，并拔除电话卡，以防考核过程中意外来电。为防

止临时停电的影响，考生应提前确保充电充足，备好充电宝等充电设备。 

（3）考试环境内只能有一台设备连接音频，以防止啸叫。推荐考生打开正

面机位扬声器，以便与面试专家沟通。严禁考生佩戴耳机，设备宜采用外接麦克

风。 

（4）考生选择的考试环境要相对安静、无干扰、光线适宜、网络信号良好、

相对封闭，不得选择网吧、商场、广场等影响音视频效果和有损考试严肃性的场

所；除本人二代居民身份证、备用手机（屏幕向下）、用于记录的笔和白纸之外，

考核时在可视范围内不能有任何考试相关参考资料，周围亦不能有其他人在场，

一旦发现视为违纪。 

（5）考生不得佩戴口罩，头发不可遮挡耳朵，不得佩戴耳饰。 

（6） 网 络 远 程 考 核 主 平 台 为 腾 讯 会 议 ， 操 作 指 南



https://meeting.tencent.com/support.html?tab=1 ；备用平台为钉钉，操作指南

https://nh.dingtalk.com/?lwfrom=2017120202091367000000611&source=1202。考生

提前下载好考核平台的软件客户端，学习并掌握软件的具体操作流程。 

（7）身份查验时，考生应手持身份证向监考人员展示正面。 

（8）考核前学院会组织考生进行全流程模拟测试，以保证考核过程正常进

行。如因个人主观原因未参加模拟测试导致考核过程出现问题，后果由考生自

负。 

 

二、 面试流程与注意事项 

（1）在考核前预演过程中，完成考核顺序的随机抽签。 

（2）考生在考试正式开始前 30 分钟统一进入线上主候考区（具体会议信息

在考前一天通知）候考。考生一律以考核顺序的序号为名称进行登录，严禁出现

个人姓名或手机号等信息。其中主机位命名为报名学科-考核序号+a，副机位命

名为报名学科-考核序号+b。一旦发现且不能立即更改者，将被视为违纪。监考

人员宣读考场纪律及注意事项。 

（3）考试正式开始前 15 分钟，考生听从监考人员指令，出示身份证进行身

份核对，同时进行设备环境检查。身份核对后考生不得再擅自关闭摄像头和麦克，

并保证自己的上半身时刻在镜头监控范围内，不准许外出及与外界交流。 

（4）考试开始。考生根据监考人员指令，按面试次序进入面试考场。进入

考场后，考生应首先出示身份证供面试人员进行身份的二次核对。然后根据面试

人员的指令随机抽取考题作答。面试过程中，考生可以在征得面试人员许可的情

况下，用笔在白纸上做简单记录，短暂思考后回答。 

（5）已完成所有面试环节的考生按面试人员要求离开面试考场，考核结束。 

（6）面试过程中，如出现 30 秒以内的断网，可以待网络恢复后正常进行本

模块考试；若考生网络中断超过 30 秒，则需针对本模块内容重新选题进行考试，

已整体完成的考试内容不需重考；若考生网络中断无法恢复，考核组可立刻切换

到电话远程面试，指导学生开启设备录像，保留考试答题过程中的视频录像，后

续上交学院备查。若发现学生恶意断网并确有作弊行为，经取证查实后取消考生

录取资格。 

 

https://meeting.tencent.com/support.html?tab=1


三、 其他注意事项 

（1）考试当天请务必提前检查设备和网络，确保设备电量充足，备好充电

宝等无线充电设备，网络连接正常，并关闭移动设备通话、录屏、外放音乐、闹

钟等可能影响考核的应用程序。 

（2）如考生在设备条件准备方面有困难，请在情况摸排阶段提前与学院联

系，学院将根据具体情况提供建议，协调解决。 

（3）考核过程中禁止录音、录像和录屏，禁止将相关信息泄露或公布。若

有违反，视同作弊。 

（4）考生应认真阅读《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网络远程考

核考生守则》（附件 2），并在考前签订《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 年博士研究生招

生网络远程考核诚信承诺书（附件 3），如果相关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在考生入学

甚至毕业后被发现并确认，学校将根据相应规定取消其学籍或撤销已获得的毕业

证和学位证。 

 

以上内容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建 筑 学 院  

2020年 5 月 30日 

 


